
科室名称 科室职责 职责类别 岗位职责

1.受理责任：对符合消防法规定情形的申请及时受理,不符合的告知理由.及

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申请材料全部内容。

2.审查责任：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及规范，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现

场检查验收，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

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回执，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7.执行责任：在决定的期限内，执行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
政拘留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案责任：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投诉、举报涉嫌违法的行为以及上级交

办、下级上报、其他部门移送的涉嫌违法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受

案；符合受案条件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受案。

2.调查责任：对已受案的案件，应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

的应当回避。执法民警不得少于两人，调查取证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辩解陈述，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

防火办公室

    组织指导火灾预防、消防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指

导全县消防救援队伍依法行使消防安全综合监管职能。

1.分析研判火灾防控形势，制定对策措施并推动落实。

2.组织指导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及检查考核工作，协调

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行业消防管理以及联合开展消防监

督，承担县政府消防工作议事协调机构日常工作。

3.指导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行政案件办理工作，指导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组织

指导消防监督执法业务培训工作。

4.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专项整治工作。

5.组织指导队伍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建设。

6.协调公安机关指导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7.组织指导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社区民警

、村居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安保人员、重点单位人员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8.组织指导农村消防工作。

9.牵头负责重大活动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10.完成大队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3.审查责任：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办案程序、

处罚意见等进行审查，根据认定的事实，提出不予处罚、予以处罚、补充证

据、重新调查、移送、撤销案件或者其他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决定责任：根据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

的，应制作盖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公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

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等内容。

6.送达责任：向被处罚人宣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

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七日内送达被处罚人。

7.执行责任：在决定的期限内，执行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拘留决

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实事求是，证据完整、确

凿。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2.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处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3.信息公开责任：依法律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实施检查，实事求是，证据
完整、确凿。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2.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处置，不得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防火办公室

    组织指导火灾预防、消防监督管理等相关工作，指

导全县消防救援队伍依法行使消防安全综合监管职能。

1.分析研判火灾防控形势，制定对策措施并推动落实。

2.组织指导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及检查考核工作，协调

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行业消防管理以及联合开展消防监

督，承担县政府消防工作议事协调机构日常工作。

3.指导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行政案件办理工作，指导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组织

指导消防监督执法业务培训工作。

4.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专项整治工作。

5.组织指导队伍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建设。

6.协调公安机关指导公安派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

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7.组织指导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社区民警

、村居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安保人员、重点单位人员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8.组织指导农村消防工作。

9.牵头负责重大活动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10.完成大队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行政处罚

行政检查

行政强制


